强制性资格条件—业绩要求表

	合同段
	项目
	业 绩 要 求
	投标人达到程度的简述

（投标人填写）

	勘察设计
	设计
	自2005年3 月1日以来成功完成过2个及以上一级及以上公路工程的设计工作（其中至少有1个里程超过20Km）。
	

	
	勘察
	自2005年3月1日以来按一个合同段成功完成过20Km及以上一级及以上公路工程的勘察工作。
	


表B 强制性资格条件—主要人员资历要求表

	人  员
	人数
	资  历  要  求
	投标人达到程度的简述

（投标人填写）

	项目负责人
	1
	高级工程师，具有15年及以上公路勘察设计工作经验，担任过长度在20km及以上一级及以上公路工程项目的工程勘察设计项目负责人。
	

	工程地质勘察

分项负责人
	1
	高级工程师及以上，主持过一级及以上公路工程项目的地质勘察工作。
	

	路线分项负责人
	1
	高级工程师及以上，主持过一级及以上公路工程项目的路线勘察设计工作。
	

	路基路面

分项负责人
	1
	高级工程师及以上，主持过一级及以上公路工程项目的路基、路面勘察设计工作。
	

	桥涵分项负责人
	1
	高级工程师及以上，主持过一级及以上公路工程项目的桥涵勘察设计工作。
	

	隧道分项负责人
	
	高级工程师及以上，主持过一级及以上公路工程项目的隧道勘察工作。
	

	交通工程分项负责人
	1
	高级工程师及以上，主持过一级及以上公路工程项目的交通工程的设计工作。
	

	工程造价分项负责人
	1
	高级工程师及以上，具有注册造价工程师或交通部公路工程造价甲级资格证书,主持过一级及以上公路工程项目的概预算工作。
	

	后续服务工作负责人
	1
	须由分项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担任。
	


